
 105年10月5日社長大會報告事項 

1. 各社團社櫃務必設定密碼並交接下去，社長請安排固定人員定時收信 (起碼一週 2次)，遺

失密碼或忘記開櫃方式請自行處理。 

2. 106年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寒假營隊活動專案申請，請於10月19日前備妥相關資料送至課

指組完成申請。 

3. 105年(105A)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活動申請列表，請尚未完成申請者依限完成。 

社團名稱 活動編號 活動申請表(紙本) 企劃書電子檔 

跆拳道社 
   

合氣道社 
   

夜梟羅浮群 105A-S0103 105/09/30 ok 
 

益智遊戲社 105A-L1903 105/09/09 ok 105/09/09 ok 

飛機工程系系學會 105A-G1403 105/09/06 ok 105/09/09 ok 

虎聲管樂社 
   

綠野尋跡社會服務隊 105A-S0904 105/09/21 ok 105/09/22 ok 

童薪服務團 105A-S1203 105/09/20 ok 105/09/09 ok 

4. 資料繳交請務必電打，而且自己要留備份檔案。如有列印出來給老師簽章完畢的紙本文件

也請自行影印一份，將來可以作為社團評鑑及指導老師資料評比的書面資料。各社團也請

注意現在是105A，活動編號要正確且連續，如有活動因故取消也請拿審核通過之正本至課

外組登記銷案，避免跳號。  

5. 社員大會（系大會）會議記錄請於10月21日前繳交課外活動組：會議記錄須包含通過預算

案，以及簽到表(均影本)，若金額與期初繳交課外組之預算表不同可拿正式預算來抽換。 

6. 社員名單未交者已列入停社公告，請於10月14日前補繳交課外活動組：收取社費者才算正

式社員，所以一定要收社費，且一律立刻存入社團帳戶(查驗帳冊時列入評分)，系學會請

繳交 1-4年級繳交系費會員名冊。繳交社費如人數不足 15人(包含社長、幹部與社員)，依

社團法規列入停社。新舊生均須繳交社費，但如有不同收費辦法請正式訂定於組織章程中

方可執行。  

7. 系學會注意事項：迎新不得強迫參加，在規定期限退出者要辦理退費 (可自訂扣除手續費

或必要支出)，工人人數不可超過新生的1/2；迎新帳冊請於活動後二週內繳交課指組陳老

師審查，10/22-23迎新者10/28前就必須交，發票有誤者才來得及向店家更正。 

8. 校外活動依學校規定均須辦理保險，除虎尾地區且安全無虞的活動 (如期末聚餐等)可不辦

理保險且須檢附學生平安保險保險單(9/30已公告於課指組網頁)，其餘校外活動均請務必

辦理保險，且如為社團活動請一定要送活動申請表，以確保學生權益。  

9. 社團帳務如有製作上的疑問，請務必親自到課外活動組詢問，勿在不清楚的情況下製作，

以免造成後續修改上的問題。  

10. 各社團經費使用狀況，請先自行與前社長溝通了解，或也可自行參閱各社團前一年度帳冊，

以了解社團活動辦理的經費使用狀況。 

11. 許多社團仍不熟悉活動申請流程，常常出現逾期提出活動申請的狀況，校內活動請於 10



天前提出申請，校外活動期限為 15天。唯一可例外情況是校外單位邀約提出時已超過活

動申請期限，此時請邀請單位發文並檢送活動辦法等相關文件於 3天前正式邀約，才允許

逾期受理活動申請或請公假。另外，如參加人員無法於活動提出時確定(如迎新活動)，可

先交工人名單，完整之參加人員清單、保險清單或家長同意書，請於活動開始前1週補齊。

公假單請跟活動申請書一併送出。  

12. 器材借用：請攜帶活動申請書影本(起碼總召、社長、指導老師已簽章)至課外活動組登記

預借手續，並現場確認器材數量是否足夠（查對其他已預借或借出之資料），預借手續後

3天內提出正式活動申請，否則預借無效退件(例如：10/3預借，10/6前提出活動申請)，器

材使用完畢也請準時歸還，例如當天晚上活動完畢須隔天中午13時前歸還。  

13. 結案時須繳交：活動辦理完畢後一週內請至課指組繳交結案報告，須檢附資料如下。  

(1) 電打成果報一式兩份，並有總召、社長及指導老師簽章才合格，照片需彩色列印加文

字說明。  

(2) 電子報：不須列印，直接寄到課指組信箱，請用學校 gmail信箱寄送，以免因擋信而

造成缺繳遲繳紀錄並扣分。本組工讀生收到電子報後，會回覆確認信件給寄件者，如

果沒有收到回信，可能是漏信，請主動再寄一次。 

(3) 核銷經費：如有申請學校經費者，請於活動後一週內影印活動申請表封面、經費預算

表一頁，以及合格收據發票至課外活動組辦理核銷，逾期恕不受理；如有特殊情形須

經課指組事先審核通過。繳交給學校的收據或印領清冊請先自行影印一份以製作社內

帳冊。保險收據核銷時，請注意保險收據上要保人是否為『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』，並

檢附要保書(保單)及保險人員清單，人員清單上需加蓋保險公司戳章及社團橢圓章才

可辦理核銷。 

14. 社團指導老師績效評比資料請於11月30日(三)前繳交(雙面影印用長尾夾固定、不要膠裝或

打洞裝冊)，相關表件請逕行於課指組網頁/文件下載，所有資料交影本即可，社團也要自

存一份。因年底發放指導老師鐘點費時間緊迫，不得延遲繳交，否則老師鐘點費由社費自

理。  

(1) 所有文件若有指導老師簽名、蓋章的都可以交，例如期初五份社團註冊資料、交接程

序表、平時的活動申請表、活動成果表及會議記錄等。  

(2) 經費黏貼憑證的資料只要繳交2至3張代表即可。  

(3) 校外指導老師鐘點費直接匯進老師帳戶(校內指導老師是3000元禮券)： 

A. 集社簽到表一定要簽名(不可蓋章)，並且要達到整個學期 15小時以上。 

B. 集社照片要 6張以上，請加註日期及說明，照片一定要清楚看到老師指導的畫

面。  

(4) 社團幹部獎懲表請繳交正本一份及影本一份，獎懲事由需敘明各負責業務職掌，表格

請至課外組文件下載/學生獎懲建議表：  

A. 正本請社團指導老師在「建議師長」處簽名或蓋章，其他地方都不要動也不要裝

訂，交回課外組統一審核簽辦。  

B. 影本要老師簽章好才印，並與其他的績效評比資料影本併一起交。  

C. 社長獎度為小功乙次(第5條第4款)，其他幹部由社長決定嘉獎1或2次(第4條第1款)，

對社團沒實質幫助或不盡責之幹部亦由社長決定可不予敘獎。  



15. 校本部學生活動中心及宿舍區社團廣場請確實遵守場地開放時間，週一至週五晚間10時一

律準時關閉所有擴音設施，10:15前所有人離開閉館，以錄影監視器時間為準(不論工讀生

有沒有來趕人)，逾時者以違反場地借用規定扣分，情節嚴重者本學期該社團禁止使用課外

組管理場地(包含社辦)，社長及幹部依校規議處。 

16. 課外組管理場地之”地面”，即日起一律禁止黏貼任何海報、DM及膠帶，以免遺留殘膠難

以維護清潔，違者以違反場地借用規定扣分。 

17. 105年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社團成果聯展暨學生才藝競賽預計於12月6日假大同技術學院

舉行，今年社團才藝表演採評比方式進行，詳細情形待主辦學校有進一步消息，再公告周

知。 

18. 活動企畫書中之參加人員清單已於2016/10/03更新，即日起請使用新版表單。 


